
 

 

 

 

 

 
 
 
 

关于印发《贵州师范大学花溪校区教学单位用房
标准及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 

 
各学院（教学部），各单位： 

《贵州师范大学花溪校区教学单位用房标准及管理暂行办

法》已经学校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 

 

贵州师范大学 

2017 年 7月 20日 

 

 

贵州师范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7月 20日印发 

          共印 135份，其中电子公文 127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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